[bookmark: _GoBack]中浩德·栾川项目景观设计合同补充协议
甲方：栾川县浩德颐康文旅有限公司
地址：洛阳市栾川县湾滩村河北路1号
联系电话：0379-62211111
乙方：成都致澜景观设计有限公司西安分公司
地址：西安市高新区天谷八路环普产业园G4座16F
联系电话：13991101519
甲乙双方于2020 年9月签订《中浩德·栾川项目景观设计合同》 （以下简称《原合同》），在实际履行过程中，甲方对工程项目内容进行了修改。为了进一步明确责任，保障甲乙双方的利益，保证项目设计工作顺利进行，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，针对本工程项目设计修改而增加的设计费用事宜，签订本补充协议如下:
一、修改完成的S7地块景观设计方案深化阶段的内容
因甲方决策方向和设计条件调整后，乙方在设计工作中增加了工作量，针对S7地块重新设计景观深化方案设计阶段的工作。
二、修改S7地块原设计增加费用
根据双方友好协商，乙方收取S7地块方案深化阶段设计工作中增加的设计费用：
即S7地块深化方案重新设计，根据实际面积测量45004.76㎡*设计单价20元/㎡*方案占比20%=180019.04元；经甲乙双方友好协调，优惠后取整，费用为80000.00元，大写：捌万元整。
三、付款方式
修改费用和原合同中“第三条 合同费用及付款时间表”“第3.2条 设计进度、费用和支付方式”中S7地块的“第五笔 施工图阶段款”同一时间支付。付款前乙方应向甲方开具合法等额有效的增值税专用发票。
四、其他
1、本补充协议与原合同有不一致的条款，以本协议补充条款为准。
2、本补充协议其他未涉及的事宜均照原合同执行。
3、本协议自双方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。
4、本协议一式肆份，甲方执贰份，乙方执贰份，与《原合同》 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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